
涌源清理水仙花承包合同

发包方：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塘肚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（简称甲方）

承包方： （简称乙方）

甲方经研究决定将我村涌源：传十涌、传四涌、传八涌、章六

涌、砚岗涌、羊肚涌、寨澳涌（详情参照“塘肚村清淤平面图”，

红线范围内为标段一、黑线范围内为标段二）等现有清淤涌源的水

仙花、漂浮杂物及两边涌基的杂树砍伐清理工程项目通过公开招标

的方式对外发包。为明确双方责任，双方就本工程的承包事项协商

一致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工程项目的名称：清理涌源水仙花及砍伐涌基杂树工程。

二、工程的概况：

位于上述的涌源水仙花及两边涌基杂树彻底清理干净，在

承包期内，涌源干净无水仙花生长，两边涌基无杂树生长。

且第一期清理需在签订合同起，一个月内涌源必须要清理干

净。以后如发现涌源有水仙花和漂浮杂物及涌基两边有杂树

生长的，一定要在五天内清理干净。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

并不退还保证金。

建议项目做好扬尘污染防治措施、安全生产措施，遵守相关

市容环境卫生的规定。

三、乙方有责任对在河涌乱堆放及倾倒杂物、搭建瓜棚、设

拦捕鱼工具、拦网堵塞水源流通的要及时制止同清理拆除。



清理期间要注意不能毁坏附近合法财物，如造成毁坏，由乙

方负责赔偿，与甲方无关。

四、乙方必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制度，做足自身安全措施，

在工程承包过程中所造成的安全责任发生一切费用均由乙

方负责，包括人身意外事故等等一切与甲方无关。

五、工程项目承包时间为三年:由 2022 年 月 日至

2027 年 月 日止。 每一年承包款 元（大

写： ）。付款方式经验收合格后到第二年

月 日付款。

六、验收时间为

七、乙方在签订合同之日 向甲方支付履行合同保证金 2000

元（大写：贰仟元整 ），此保证金待五年期满约后甲方无

息退回给乙方，如乙方中途毁约则保证金归甲方。

八、违约责任：

1、如乙方施工质量未达成本合同约定的清理标准，甲方有权

要求乙方整改到合格为止。如经整改仍不合格，甲方有权拒绝支付

承包款并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没收保证金，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按

实赔偿。

2、如乙方未按时提供施工质量给甲方验收，乙方应按当年承

包款每日 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超过 30 日仍未提交给甲方验收



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没收保证金，造成损失的乙方应按

实赔偿。

九、如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双方产生争议，可由双方协商解决，

协商不成的，可向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因维权而产生

的诉讼费、律师费、财产保全费等均由违约方承担。

十、本合同一式五份：甲、乙双方各一份，村居委会一份，交

易所及街道财务站各一份，合同自签订日起生效并有法律效力，希

望双方共同遵守。

甲方单位（盖章）：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塘肚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

甲方代表（签名）：

乙方代表（签名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附身份证复印件


